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獎助學金施行細則
民國93年1月7日系務會議通過
民國100年9月2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1.本施行細則所稱獎助學金分獎學金及助學金二種。獎學金係獎勵性質，發予學業或學術研究表現優異者;助學金係補助性質，申請者須協助本系之教學、研究或行政工作，每週工作時數以六小時為原則。申請研究助理之研究生，每週至老師研究室或助理室值班兩個時段。
2.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發放，獎助期間以二年為限，新生自10月起至翌年7月止，舊生自8月起至翌年7月止，寒暑假期間以實際工作時數發放，每小時以最低工資計算，每月最多不得超過非寒暑假期間之金額。
3.研二申請獎學金者，前一學年度必須修滿20學分以上，各班第一名發給5,000元，第二名發給3,000元，第三名發給2,000元，
4.獎助學金申請期間為各學期開學後一週內，由各班班代彙整申請表，交至系辦公室助教辦理，逾時者視同放棄。
5. 領取助學金之研究生每月30日前，將當月「工作紀錄考核表」，交由直屬工作權責之老師簽名後，送交系辦公室助教合計當月應領之助學金予校方。未提交「工作紀錄考核表」者，當月不予發放助學金。
6.各月之款項於次月5日前撥入各生之郵局帳戶，惟每年8、9、10月學校統一作業至11月5日撥款。
7.助學金之工作分配員額如遇缺額，以本系研究生優先，若仍有不足額時則以本系(所)大學部學生或外(系)所學生(含大學部學生)擔任之。
8.研究生參與重要活動之次數列入獎助學金考核項目。無故缺席一次者，扣除當月之獎助學金500元整。
9.研究生發表論文於國際研討會或國內外期刊，每篇獎勵2,000元整。獎勵每人以一篇為原則，若經費有結餘時，可斟酌增加獎勵篇數。
10.研究生獎助學金，若年終尚有結餘，得予補助其協助辦理系上研討會之西裝制服之補助，每人補助1,000元。
11.研究生協助校內有關研究、教學、行政工作及參與重要活動次數之獎勵或懲罰，於學期末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決定，並做為次學期申請獎助學金之參考依據。

